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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管理及疫情防控安全协议
[bookmark: _Hlk46570776]项目名称：天津天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海港热电厂汽机除氧器平台溴化锂机组抢修工作
委托项目单位（甲方）：天津天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承包项目单位（乙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协议有效期：抢修工作开始至抢修工作结束
为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保障人身安全，明确生产、施工项目委托双方的安全职责，同时，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天津市委、市政府的会议部署要求，加强甲乙双方的工作联系，进一步履行各自的安全责任主体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天津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应急预案》响应要求，经双方协商，特签订本协议。
一、甲乙双方共同义务
（一）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地方政府和各级劳动保护、安全生产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安全生产、消防工作的方针、政策，严格执行有关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二）建立健全安全管理组织体系，指定现场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生产、施工的安全管理工作。
（三）生产、运行维护检修期间，甲乙双方要及时制止违章作业和冒险作业，定期组织安全检查，发现隐患立即报告双方主管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及时治理各类事故隐患，预防事故发生。当乙方不具备有效安全措施时，甲方有权责令停止作业。
（四）甲乙双方应建立安全生产档案，妥善保存各类记录和材料。
（五）甲乙双方必须严格执行各类防火防爆制度，易燃易爆场所严禁吸烟，消防器材不准挪作他用。冬季施工时，禁止使用明火取暖。
（六）甲乙双方对现场的各类安全防护、安全标志和警告牌，不得擅自拆除、变动。如确实需要拆除或变动，必须经乙方负责人和甲方指派的安全管理人员同意，并采取必要、可靠的安全措施后方能拆除或变动。
（七）各自建立应急救援组织体系，配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并编制应急预案，随时处理各类突发情况。
二、甲方权利与职责
（一）有权指导督促乙方做好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的各项工作。
1. 在进入现场前，应对乙方进行入场安全教育，开展安全技术交底，必要时提供有关的技术图纸。
1. 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安全生产工作质量进行检查、监督、考核；对发现的问题有权要求乙方整改。对于不服从甲方管理或有严重违章行为的乙方人员，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撤换。对于乙方工作不到位导致的事故损失，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有权向乙方索赔。
（四）根据合同约定，为乙方提供符合安全要求的设备设施。交付乙方使用时，乙方应组织技术人员验收，双方管理人员须签字确认。
[bookmark: _Hlk44319910]（五）向乙方宣传甲方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针对具体生产、施工项目提出安全工作要求。
（六）开工前落实安全技术交底，严格履行交底签字手续，向全体作业人员告知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处理方法。如乙方人员更换、增补，应及时对变更后人员、增补人员进行交底。
[bookmark: _Hlk50107931]（七）疫情防控职责:
1.主动与乙方积极沟通，增进互信，互相尊重，建立良好的工作协调机制。
2.主动建立实施联动机制，通力合作，加强信息共享，保证信息渠道畅通。
3.密切关注在疫情预防和救治工作期间甲乙双方公司工作人员身体情况，把双方公司员工权益作为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乙方权利与职责
（一）按照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甲方有关的安全管理制度要求，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保障安全生产资金投入，落实安全生产措施。
（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相关文件、记录、档案，接受甲方检查，并按要求将有关资料向甲方备案。
（三）乙方作业人员均必须为合法用工，并按照相关规定开展安全培训教育。每日开工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现场作业人员名单，有人员更换时应提供更新名单。
（四）乙方提供的设备、机具必须为合格产品。乙方应对设备、机具进行维护、保养和检查，确保其完好有效，并正确使用。如需使用甲方提供的工具、设备，应得到甲方允许。
（五）本项目负责人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应指定现场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现场安全生产管理，确保安全稳定，不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不发生集体食物中毒或传染病，不发生社会安全事件，并主动接受政府部门、甲方及甲方委托监理单位的检查。并承担主要责任。
（六）如需进行动火作业、动土作业、吊装作业、临时用电作业、高处作业、受限空间作业、抽堵盲板等危险作业，应按甲方要求办理危险作业许可票、工作票，落实安全措施。检修作业不得损坏相临建构筑物和管线。
（七）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介绍检修施工作业中有关安全生产、劳动保护、防火防灾等的工作要求。开工前应组织施工人员开展危险源辨识，制定、落实风险管控措施，危险源辨识资料报甲方项目负责人。
（八）必须针对项目特点进行施工组织设计。对专业性较强或危险性较大的工作，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制定安全技术措施。
（九）生产、施工过程中，从业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爱护各类设备设施，严禁酒后作业、疲劳作业。对施工现场情况有疑问时，应及时与甲方现场负责人联系，排除疑问后开展作业。
（十）在生产、检修过程中，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从业人员正确佩戴、使用。
（十一）妥善保管待安装、安装中、安装完毕未交验的设施、设备、材料，加强值守、巡查、休工期留守等管理措施。若发生火灾、失窃、雨淋等事故而导致损失，由乙方承担责任。
（十二）加强生产、现场综合治理工作，降低噪声对周围的影响，妥善处理施工现场的各种粉尘、废气、废水，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十三）乙方应接受甲方的安全检查，并定期组织隐患排查，如发现事故隐患和其他不安全因素，乙方应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消除。
（十四）生产、检修维护过程中，乙方有权拒绝甲方违章指挥，有权拒绝甲方盲目压缩工期。
（十五）如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立即如实向甲方报告事故情况。
（十六）工作结束后，做好清扫、整理工作，及时恢复正常工作环境。
（十七）未经甲方允许，乙方员工不得随意在本项目作业场所以外的区域活动，严禁触摸、启动与本项目无关的机械、电气设备、控制阀、供热管道等设备，严禁触摸、挪动任何化学试剂。
（十八）按照甲方要求，配置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现场监督，落实安全责任到人。
[bookmark: _Hlk50107635]（十九）乙方承接天津天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海港热电厂汽机除氧器平台溴化锂机组抢修工作，并承担相应安全责任。
乙方针对项目特点，溴化锂机组所处地点，根据需要办理相关工作票等工作并落实应急处置措施。
（十九）疫情防控职责
1.深刻认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及时主动向甲方披露公司疫情实际情况。
2.与甲方合作中，加强自身员工的疫情防治工作，做好防护。若乙方员工存在属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的，乙方提前告知甲方，以便双方协商合同履行措施。
若因乙方隐瞒、瞒报等造成不利后果的，由其自行承担，因此造成甲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主动与甲方积极沟通，增进互信，互相尊重，建立良好的工作协调机制。
4.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天津市地方有关此次疫情颁布的政策性文件等，自觉遵守甲方有关疫情防控的公司管理规定。

四、其他管理要求
1. 乙方应依法取得营业执照、行业资质。
1. 乙方应配有必需的技术人员，能够胜任本项目的工作，工作态度严谨。
1. 乙方应具有相关工作经验，业绩良好，未发生严重责任事故。
1. 乙方特殊工种人员应按相关规定持证上岗。
1. 当乙方违反合同约定或甲方相关管理制度时，罚款金额从合同尾款中扣除。
1. 禁止酒后作业，禁止在甲方办公楼、值班室、生产区域及食堂等禁火区内吸烟。
7、本项目工作范围和安全管理边界划分：
7.1  合同约定及附件范围，以及招标文件要求
五、安全考核
一旦发生委外方负主要责任的重伤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在合同结算时扣减年/项/次合同值的5%至10%（但不得少于25000元）。同时，委外方负责做好伤亡人员赔偿工作，并赔偿事故导致的天津天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事故发生后，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可随时终止合同，取消委外方合格供方资格，或待合同履行完毕后不予续签合同。
当发现以下直接危及安全生产的隐患、问题，并认定为委外方责任时，每发现1项，在合同结算时扣减年/项/次合同值的1%（但不得少于5000元）：
1）破坏、擅自关闭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保护、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相关数据、信息的。
2）因存在隐患被上级监管单位、公司监管部门或人员责令停产、停工、停止使用有关设备设施或者立即排除危险，而拒不执行的。
3）动火作业、临时用电作业、高处作业、受限空间作业、吊装作业等危险作业，未按要求办理许可票而擅自开工，或不执行许可票中的安全措施，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4）发生险肇事故后，未立即采取措施排除危险的。
5）作业人员持伪造的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的。
6）其他直接危及安全生产的隐患问题，经公司安全生产会议讨论决定处罚。
在对委外方日常安全考核中，每发现1项隐患问题，在合同结算时扣减600元至1600元（根据危险源辨识资料，属于1至5级危险源管控措施不到位的隐患，分别扣减600元、800元、1000元、1200元、1400元；危险源辨识资料缺失的，另行扣减200元；属于通用安全管理问题的，扣减800元）。
因安全生产隐患、问题对委外方进行经济处罚后，委外方应确定具体责任人员，对责任人员进行经济处罚并向业务部门报告处罚情况。由委外方项目负责人负主要责任的隐患问题，委外方项目负责人应至少承担经济处罚额度的50%。
五、其他
（一）本协议的有效期与以本合同的具体开始、结束时间为准。
（二）本协议所称伤亡事故均包括对第三方人员造成的伤亡事故。
（三）本协议中所出现的“罚款”、“处罚”均指乙方向甲方承担的违约责任。
（四）对违反约定内容受到经济处罚后仍无改进者，甲方有权加重处罚，并直至立即终止抢修工作。由此导致的工期延误、经济损失由乙方负责。
（五）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章）：　　　　　  　　　　乙方（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